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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阳毛尖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已经被收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其精妙绝伦的传统制作
工艺不仅是中华茶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也体现了信阳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但是以地理标志为核心的知识
产权保护模式逐渐难以满足信阳毛尖制作技艺与群体文化传承的需求，市场环境中所展现的仿冒行为与非遗技艺
传承危机说明现阶段保护机制中的理念并不能得到贯彻实施。文章旨在分析信阳毛尖非遗保护所面临的制度错配
与管理分散问题，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固有的私权性、期限性以及创新激励导向的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
社群性、永续性以及传统保守的特征之间存在矛盾。文章主张在法律政策层面构建协同保护体系，进一步强化地
理标志、商标与商业秘密等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非遗进行权利的适用与拓展，也要审慎探索与引入国际上的以“社
群知情同意与惠益分享”为核心的特别权利理念与软法规范。在实施层面要构建起国家立法指引、地方行政统筹、
行业社群自律以及技术证据支撑的多层治理体系，最终实现非遗文化传承、产业良性发展以及社群利益公平保护
的目标，为同类传统工艺类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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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yang Maojian, as a locally recognized product, has already been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Its exquisitely traditional production techniques are n-
ot only an indispensable treasure in the treasury of Chinese tea culture but also reflect the l-
ocal knowledge of the Xinyang region. Howeve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odel ce-
ntered 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s gradually becoming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Xinyang Maojian techniques and community culture. The counterfeiting activ-
i-ties displayed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he crisi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skills indicate that the concepts within the current protection mechanisms are
not being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 mismatches a-
nd fragmented management problems faced by Xinyang Maojian intangible heritag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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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
rty system—its private rights, time limits, and innovation—incentive orientation—and the chara-
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are communal, perpetual, and traditionally co-
nservative. The article advocates for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at the level
of legal policie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bility and expansion of ex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s such a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rademarks, and trade secrets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le also prudently exploring and introducing international concepts of spe-
cial rights and soft law norms centered on 'community—informed consent and benefit—sharing.
'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ultitier governance system supported
by national legislative guidance, local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industry community self-di-
scipline, and technical evidence,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goa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health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air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interests, pro-
vid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tra-
ditional craf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Xinyang Maojia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technique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Benef-
it sharing; Collective rights; Living inheritance

引言
信阳毛尖是产生于中国河南省信阳市特定山水之间的茶中珍品，其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品质风格与文化内涵。其价值不仅展现在经过冲泡
的茶汤具有色、香、味、形上的独特特征，更展现在其具有一套完整而精妙的传统制作技艺[1]，
这套技艺通过数代产茶任口传心授的方式持续存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了无数匠人心血与
智慧，是他们对当地气候、土壤与茶树品种深刻理解的成果，2014 年，信阳毛尖制作技艺成功
入选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标志着其从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农副产品转
变为被国家承认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信息与民族技艺的“活态”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地理标志产品”的双重身份使得信阳毛尖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同时面临着传承与知识产权
保护的双重问题。

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信阳毛尖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在现有市场中受到经济利益的
诱惑，诸多商家通过直接冒用、近似模仿、虚假标注产地等方式用非信阳产区的茶叶甚至品质低
劣的茶叶冒充信阳毛尖，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信阳毛尖”的品牌信誉与消费者的信赖利益。同
时随着工业化与标准生产模式的推广，茶农与茶商为了追求效率与规模效益选择用机械化设备代
替部分制茶环节，并且以古法制茶工艺的名号售卖，不仅使依赖于资深茶工视觉、处决、嗅觉综
合判断的看茶做差核心经验面临边缘化风险，也使得非遗制茶工艺难以进行传承[2]。现有的地理
标志保护聚焦于产地真实性与产品理性化指标，而非遗保护侧重于名录认定以及对传承人的扶持，
两者的管理目标、实施主体与运行逻辑具有较大差异。这导致技艺的非遗核心价值即文化特异性、
传承任的创造性贡献以及传承社群的集体权益在现有的知识产权框架下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与
充分保障，因此对信阳毛尖非遗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系统性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这一项非遗技艺的
保护，也可以连接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文化保护，进而在实践上为政府、市场以及相关群体
保护非遗提供个案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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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阳毛尖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

1.1 法律属性界定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化载体信阳毛尖制作技艺并不是一套简单的生产流程，因此要对
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属性要求进行多维度分析。信阳毛尖制作技艺是一套极为讲究、高度依赖实践
经验的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主要包括“摊放”后的“生锅”高温杀青、“熟锅”的抓条、甩条、
理条以塑形以及后续的“烘焙”干燥体香等关键工序。这表明该技艺的精髓难以通过书面语言进
行概括，它通过茶工身体技艺表现出来，例如茶工对锅中温度也就是火候的敏感把握以及炒茶手
势与力道的精准控制，这些经验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因此具有显著的“默会知识”特征[3]，因
此这种知识难以完全通过文字或者图纸的形式展示出来，此技艺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之间或者社
群内部的口传心授与示范模仿。

信阳毛尖制作技艺与信阳地区的自然环境、生物资源以及地方知识联系密切，它建立在对本
地传统群体种茶树（信阳种）叶片特征的深度理解之上，高度依赖对信阳“五云两谭一寨”核心
产区特定小气候、酸性土壤与昼夜温差的认知，并且融合了最佳采摘季节（雨前茶、明前茶）以
及采摘标准（嫩度）的传统经验。因此可知制茶技艺并非孤立存在的，它往往与当地的茶歌、茶
诗、茶俗等民俗活动一起构成了信阳地区独特的茶文化生活景观，体现了地方的文化认同与社群
凝聚力。创造、保存与发展信阳毛尖制作技艺的主体是一个集体也就是时代生活在信阳茶区的茶
农、茶工、茶企经营者及其家庭，因此权利的主体应当是一个传承社群。尽管国家非遗认定的是
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传承人，但是这些传承人不过是集体智慧在当代的突出代表，传承人的技艺来
源于社群传承活动也离不开社群[4]。因此信阳毛尖制作技艺是一种由特定地域社群所创造的集体
性传统知识技艺，它不属于任何自然人，也是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可供大众自由使用的文化遗产。
信阳毛尖制作技艺的权利主体具有群体性与模糊性的特征，清晰界定个体权利的现代知识产权无
法实现对该非遗的全面保护。

1.2 与地理标志保护的交叉与冲突

作为地理标志的“信阳毛尖”受到保护的重点在于产品是否产自信阳特定地域是否具有特定
品质、声誉或者其他特征，地理标志保护的中心是产品地理来源与产品特质，目的在于防止其他
产区的茶叶对消费者进行产区误导进而维护产品声誉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相关部门通常会制定产
品质量标准，划分地理标志的生产地域范围并且会授予合规生产者使用标志，通过打击假冒侵权
行为来维护地理标志的权利。而信阳毛尖非遗保护的客体是传统制作技艺的文化传承[5]，保护的
重心在于维持技艺的本真与传承，确保其能代代相传，非遗保护更侧重于对与传承人的认定与扶
持，维护我国整体的传承环境并且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

传统技艺是形成地理标志独特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但是两者的保护目标、衡量标准和实施
方法有着显著差别，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6]。地理标志保护侧重于产品的标准化与稳定性以
保证流入市场的产品品质存在一致性，而非遗保护较为尊重因传承人个性与条件变化而产生的保
护客体的合理变化。过于讲话的标准可能会抑制技艺的自然演变，使其沦为没有传承价值的标本。
当一份信阳毛尖完全经机械化标准化流程生产，但原料来源于信阳核心产区并且产品生产指标满
足要求，可以满足“信阳毛尖”地理标志的要求，但是这一生产过程本身可能已经与非遗传统手
工制作技艺的需求相背离。现行地理标志管理制度并不能对此类生产行为进行干预，由此可见单
纯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并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

1.3 超越防伪打假的保护需求

信阳毛尖非遗的保护需求具有集体性、活态性文化遗产的特殊属性，一般的商品的地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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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与商标打假并不能满足其更为复杂和深层次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防止不当占有与贬损使用
时期防御性的保护需求[7]，这要求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防止未经传承社群知情同意擅自对信阳
毛尖传统技艺进行商业性复制、实质性改变与申请专利，防止对其进行任何歪曲、篡改、贬损性
的使用来损害文化的完整性与社群权益。需要法律或行业规范确认传承社群对于该项非遗的精神
权利，包括表明身分来源的权利以及保护技艺表现形式不被歪曲的权利。更要建立合理的合理的
机制，当信阳毛尖非遗的声誉与技艺知识被外部主体用于商业开发获利并获利时，传承社群能够
基于其文化贡献公平合理地分享由此产生地部分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回馈能够成为支持技艺持续
传承、激发传承积极性的物质基础[8]。知识产权保护不能仅仅着眼于静态的维权和确权，更要服
务于信阳毛尖制作技艺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关注传承人生计的改善与年轻一代的培养，维护非
遗技艺的可持续传承。

2 现行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局限性

2.1 分散的法律保护

信阳毛尖当前主要依赖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保护，各个法律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但也
存在明显的边界与短板。地理标志与证明商标是目前应用最广泛力度相对较强的保护工具[9]。信
阳毛尖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由信阳市茶叶协会形式权利，并且依据《商标法》与《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对商户进行管理，这套机制在打击假冒产地与市场基本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局限性，保护范围侧重于名称和产地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主要看商品是
否来自非指定产区是否造成消费者混淆，虽产自制定区域但严重背离传统工艺核心精神的生产方
式难以被认定为侵权。管理的中心在于产品质量指标是否合规，缺乏对于技艺文化价值与传承状
态的考察。商标的许可使用与收益分配主要是从行业管理与经济角度尽心考虑，并没有考虑到传
统技艺传承社群的文化贡献回报。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禁止实施混淆行为，打击擅自使用与信阳毛尖相同或者相似足以
引人误认的名称、包装与装潢，其主要关注市场竞争秩序与消费者权益，无法确认与保护非遗传
承社群的权利且难以规制不构成市场混淆但可能损害技艺文化的行为[10]。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
了非遗调查、名录、传承与传播制度，为信阳毛尖提供了国家层面的行政确认与文化地位保障。
但是《非遗法》本质是一部行政法未明确非遗持有人享有何种可以对抗第三人的排他性财产权或
精神权，当发生侵权行为时，传承人无法直接依据这部法律提起诉讼主张赔偿。

2.2 管理体制与司法倾向

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责任与管理权限，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地理标志的注册与
管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产品质量、视频安全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文化和旅游部门
主要负责非遗的认定与保护传承工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茶产业规划与指导。这种各部门分管工
作的方式看似责任明确但在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空白与冲突，产业部门为了追求规模效益不断推
动标准化机械化，而文化部门则强调对于技艺最原始的保护[11]。各部门之间因为行政归属不同难
以沟通与协作，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和重复执法的情况，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跨部门统筹协调的机构
来系统地保护信阳毛尖这一兼具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地文化遗产。

通过对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涉及信阳毛尖的司法判决进行梳理不难发现，无论是信阳茶叶协
会提起的诉讼还是法院作出的裁判都是依靠传统的知识产权框架，案件大多集中于侵权商标纠纷
与不正当竞争纠纷。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证据责任都在于证明被告销售的茶叶并不产自信阳特定产
区，或者被告使用的表示与包装足以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法院依据《商标法》和《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条文来确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损害赔偿如何计算[12]。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信阳
毛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通常仅被作为背景知识被简要提及，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且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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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义的请求权基础，并且对案件的判决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信阳毛尖非遗并未
被激活成一种可以独立主张且具有司法救济意义的法律权利，这种处理方式使非遗身份成为一种
荣誉而不是一种权利凭证，司法救济无法真正保护传统技艺文化本身。

3 非遗保护的路径构建

3.1 知识产权与非遗属性冲突的化解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版权、专利与商标都建立在清晰的私有财产权利观念之上，它预设并
要求权利主体是明确的、可辨识的个体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归属于创造者或其合
法受让人[13]。这种个体主义权利观是知识产权得以交易、许可、继承和侵权追诉的基础。然而信
阳毛尖制作技艺作为非遗，其创造、保存与发展主体是一个历史的且模糊的集体——即信阳地区
的世代茶人社群。它是由无数无名者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积累、筛选、完善而成的集体智
慧结晶，因此无法追溯至某个或某几个具体的发明人[14]。其权利主体是“社群”这一抽象集合，
因此具有群体性、模糊性和代际延续性。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权授予一个行业协会，虽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集体管理，但协会作为法人组织所具有的代表性与决策机制是否能完全、
公平地体现所有传承社群成员（包括分散的小农户、老手艺人）的意愿和利益，尤其是在涉及重
大许可、收益分配等核心权益事项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知识产权法缺乏一套现成的、
用于界定和行使这种集体文化权利的法律工具。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权利人在一定期限内的排他性垄断权（如著作权通常为作者生前加死
后 50 年，专利权为 20 年）来激励创新创造，当期限届满时知识产品将会进入公有领域并供社会
自由使用[15]。这一“有限保护”原则能够平衡私权激励与社会公共利益，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态性”与“永续性”的核心特征，它被视为一个社群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通过代代相
传实现持续发展，因此其保护在理念上被认为是没有期限的。对非遗实施“有期限”的保护不仅
在法理上与其保护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在情感上难以被传承社群所接受。虽然地理标志可以无限
期续展，但其保护对象是“标志”而非“技艺”本身，并且其永续性是基于商业信誉的维持，与
文化传承的永续性保护逻辑不同。

知识产权法尤其是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核心要件是“独创性”或“新颖性、创造性”，它们
保护的是区别于现有知识的“新”创作或“新”发明[16]。法律通过保护“创新”来鼓励突破传统、
推动进步。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理念恰恰在于维护其“传统性”和“本真性”。其
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历史传承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实践模式。非遗保护鼓励的是在传承中保
有核心要素，其评价标准是“真实性”、“完整性”而非“新颖性”。要求信阳毛尖制作技艺必
须表现出“独创性”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或具备“创造性”才能申请专利无异于南辕北辙。传
统技艺因其“传统”而珍贵，却也因此被主流知识产权制度拒之门外。

4 构建多元化协同治理机制
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构建首先要转变理念，要将信阳毛尖的保护目标从狭隘的地理标志产品管

理与维权提升为对信阳毛尖茶制作技艺的文化保护。保护的中心应当从单纯的物转变为文化生态，
知识产权应当从目标转变为保护的法律手段。对地理标志制度进行升级，修订《信阳毛尖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在现有产地与产品标准的基础上增设文化工艺的要求。对于符合基础标
准的产品允许使用地理标志，对于采用传统手工技艺的产品使用更高级别的标识，通过这种分层
治理的方式可以将技艺传承与地理标志的商业价值直接挂钩。积极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传承人
在信阳毛尖公共地理标志商标证明意外额外注册具有显著特征的集体商标或者普通商标，形成群
体品牌效应，既能维护区域公共品牌的整体声誉又能保护传统技艺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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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知识产权法难以进行根本性修订的情况下，可以在地方立法、行业自治层面率先引入
和实验国际社会所广泛讨论的“传统知识特别权利”核心理念。确立“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原则[17]，即制定《信阳毛尖茶制作技艺保护与传承公约》（行业规范）
或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来明确规定任何出于商业目的，例如对信阳毛尖传统制作技艺进行复制、改
编、公开、商业化利用或者基于该技艺申请知识产权（如专利）的行为，必须事先通知指定的管
理机构（如非遗保护中心或行业协会），并征得能够代表传承人的理事会或相关社群代表的知情
同意。这使得传承社群能够对其文化资源商业化利用进行把关。

由信阳市人民政府牵头成立关于信阳毛尖文化遗产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已有的管理机构文旅、
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该委员会负责制定统一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协
调各部门联合执法从而解决跨部门管理难的问题。强化和改造信阳市茶叶协会或其他代表性行业
组织，在其内部设立由代表性传承人、茶农代表、法律专家、技术专家等共同组成的技艺传承与
权益理事会[18]。该理事会负责制定保护与传承的公约，具体受理和评审事先知情同意的申请，监
督惠益分享协议的签订与履行，调解本地茶叶协会的内部纠纷，承担起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责
任。

5 结论
信阳毛尖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它体现了中国各地手工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面临的难题。本研究通过对现有制度的分析发现仅
凭地理标志与商标权的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已经无法完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所具有的集体性与永续性与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技术与理念的双重冲突，所以对于现
有法律与制度的修补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只有进行体系化的思想转换与制度创新才能维护各方利
益，我们不能抛弃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工具，而应该通过文化赋能的方式让其更好地服务于非遗
保护。此外，我们要勇于面对现行法的不足，学习借鉴国际知识，在地方与行业探索社群知情同
意与惠益共享的特别权理念，既需要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也需要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与行业群体
的专业自治。信阳毛尖制作技艺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为其他具有共同特征的文化资源保护提
供借鉴，将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承相结合为国家治理提供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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